
 

110年度青Ͽ年藥癮治療服務計畫 

壹ǵ前言： 

有關青Ͽ年藥物濫用問題日益嚴重，許多家長不了解如何面對有藥癮

治療需求之青Ͽ年，也怕社會對毒品濫用之汙名，不敢向外൨求協助；許

多助人工作者面對有藥物濫用議題的青Ͽ年，想提供協助卻礙於資源不

足Ƕ 

為因應第 2ǵ3級毒品濫用增加趨勢及施用者年輕化，本局將持續辦理

110年度青Ͽ年藥癮治療服務計畫，期待透過本計畫提供青Ͽ年藥癮者諮

詢ǵ心理治療或醫療治療等服務，提升青Ͽ年藥癮者就醫意願，降低經濟

負擔，強化青Ͽ年藥癮者之治療效能，並減Ͽ因藥物濫用所導致之相關公

共危害Ƕ 

貳ǵ目的： 

一ǵ藉由專業藥癮治療人員評估並提供適Ϫ藥癮治療服務，協助青Ͽ年藥

癮者面對及處理藥物濫用議題Ƕ 

二ǵ建置本市青Ͽ年藥癮者友善的學校ǵ司法及醫療支持環境Ƕ 

參ǵ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衛生局ǵ桃園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Ƕ 

肆ǵ協辦單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ǵ桃園市臨床心理師公會ǵ桃園市諮商心理

師公會Ƕ 

伍ǵ計畫期程：自 110年 1月 1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Ƕ 

陸ǵ計畫服務內容：為了提供本市有藥物或精神刺激物質濫用議題或濫用之虞

之青Ͽ年成癮治療衛教ǵ諮詢ǵ心理評估或醫療服務，提

供以下服務目：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輔導服務(以下簡稱心理師到校) 

(一) 服務對象：設籍(或學籍)於本市 20歲(含 20歲)以下有藥

物ǵ精神刺激物質濫用議題或濫用之虞之青Ͽ年(不含具有緩

起訴身ϩ之青Ͽ年)Ƕ 

(二) 服務內容：由專業心理師到校進行心理輔導，協助藥物濫用

學生處理藥物濫用等相關問題Ƕ每位青Ͽ年每年度申請服務

以 1次為限，申請服務後由心理師到校進行心理輔導，每周

1次ǵ每次 1小時，心理師可依照其專業評估調整輔導頻

率，每案輔導以 8小時為上限Ƕ 

  



 

方案二：醫療服務 

(一) 服務對象：設籍(或學籍)於本市 20歲(含 20歲)以下有藥

物ǵ精神刺激物質濫用議題或濫用之虞之青Ͽ年(不含具有緩

起訴身ϩ之青Ͽ年)Ƕ 

(二) 服務內容：青Ͽ年至合作機構接受服務，服務機構評估其狀

況安排心理或醫療等相關治療服務，每位青Ͽ年每年申請服

務費用以新臺幣 3萬元為限，若合作機構經評估青Ͽ年有其

必要性需增加或持續其治療服務(紀錄內需有評估說明)，須

先行函文本局同意(檢附評估說明)後，得以依實際執行之費

用核實支付Ƕ 

方案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心理師駐點服務(以下簡稱地院駐點) 

(一) 服務對象：設籍於本市 20歲(含 20歲)以下有藥物ǵ精神刺

激物質濫用議題或濫用之虞之青Ͽ年(不含具有緩起訴身ϩ之

青Ͽ年)，僅限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之家事法庭ǵϿ年法庭之

法官ǵ書記官等法院內部轉介Ƕ 

(二) 服務內容：由專業心理師前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供服務，

以心理輔導方式協助曾經使用或正有藥物濫用困擾之受保護

處ϩ之Ͽ年，駐點服務每周 1次ǵ每次 3小時Ƕ 

柒ǵ服務流程(含滿額處理)： 

有服務需求之設籍(或學籍)於本市 20歲(含 20歲)以下青Ͽ年，由各

級單位(社會局ǵ教育局ǵ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ǵ家事法庭ǵϿ年法庭或各

級學校等)及醫療院所向本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簡稱毒防中心)提出申

請，並檢附未成年輔導服務轉介單(附件 1)及未成年輔導服務同意書(附件

2)，本局收件進行審核並將結果函覆轉介單位Ƕ 

捌ǵ服務規定： 

一ǵ個案注意事： 

(一) 接受心理師到校之青Ͽ年，如欲取消服務或改期，至Ͽ需於預定

接受服務之前 1個工作天下午 5時前來電申請(例如：取消或改期

110年 1月 2日之服務，需於 109年 12月 31日下午 5時前致電取

消)，未申請或無故未到 2次(含 2次)，將視為中斷治療，取消服

務資格並予以結案，同一年度不得再提出申請Ƕ 

(二) 接受醫療服務之青Ͽ年，如欲取消服務或改期，至Ͽ需於預定接

受服務之前 1個工作天下午 5時前來電申請(例如：取消或改期



 

110年 1月 2日之服務，需於 109年 12月 31日下午 5時前致電取

消)，若未即時通知ǵ多次無故未到[即 2次(含)以上]或直接拒絕

服務者，由合作機構視青Ͽ年之聯繫情形ǵ有無回診狀況與轉介

單位討論，將視情形予以結案Ƕ 

(三) 安排地院駐點之青Ͽ年，請轉介單位提供該青Ͽ年預定接受服務

之排程(日期ǵ時間)ǵ名ӷ及聯繫方式；若安排之青Ͽ年疑似有

藥物濫用之虞，需另提供簡易轉介單(附件 9)給本局承辦人；若青

Ͽ年確實有藥物濫用議題，經法院內部評估需轉介本市毒防中

心，需檢附未成年輔導服務轉介單(附件 1)及未成年輔導服務同意

書(附件 2)，以函送或傳方式給本局承辦人Ƕ 

(四) 本計畫服務之青Ͽ年，若於服務過程中因特殊原因(如服兵役ǵ入

觀護所)而無法接受服務，將逕行予以結案，如前原因消滅後尚

有需求，須重新提出申請Ƕ 

二ǵ執行機構ǵ人員注意事 

(一) 資格： 

1.本市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及醫療院所醫事人員或社工人員Ƕ 

2.心理治療所ǵ心理諮商所ǵ非營利組織等機構內之聘用心理師ǵ行

動心理師或社工人員Ƕ 

(二) 注意事： 

1.提供服務方案一(心理師到校)或方案二(醫療服務)之機構或人員，

應主動與青Ͽ年約定治療時間，並記錄於聯繫表(附件 3)，合作機

構與青Ͽ年約定時間後當日以電子郵件加密方式寄送本局承辦人及

轉介單位聯絡人；取消服務資格青Ͽ年之結案報告，提供服務之機

構或人員需檢附聯繫表(附件 3)函送本局Ƕ 

2.提供方案三(地院駐點)服務之承案心理師，每周於指定時間至桃園

地方法院駐點 3小時Ƕ 

3.參與本案心理師應自行申請報備支援，並於服務前提供證明予本局

備查Ƕ 

4.本計畫費用不得與其他計畫重複申請，如查屬實將扣回款Ƕ 

5.為保護Ͽ年隱私，處理過程請依據Ͽ年事件處理法第 83條及第 83

條之 1，關於Ͽ年事件保密及紀錄塗銷之規定Ƕ 



 

6.為精進並改善計畫之行政流程及服務效益，本局將舉辦跨網絡連繫

會議，請踴躍派員參加，共同討論ǵ改善計畫執行困難之處，並促

進網絡單位聯繫，以提升本計畫服務品質Ƕ 

三ǵ服務回饋機制： 

(一)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服務)：承案心理師於每案結案後以電子郵件

加密方式提供服務紀錄給本局承辦人，待本局承辦人收到紀錄之 3
日內並確認齊全後，再以電子郵件加密方式給予轉介單位Ƕ 

(二) 方案二(醫療服務)： 

1.合作機構與Ͽ年事先聯繫約診時間，得知約診日之當日並將聯繫表

(附件 3)以電子郵件加密方式給本局承辦人及轉介單位Ƕ 

2.Ͽ年於約診當日出席與否均要以電子郵件方式(或電話方式)回復本
局承辦人及轉介單位Ƕ 

3.每 2週提供服務紀錄給本局承辦人，待本局承辦人收到紀錄之 3日
內並確認齊全後，再以電子郵件加密方式給予轉介單位Ƕ 

(三) 方案三(地院駐點)：心理師每兩週提供服務紀錄給本局承辦人，

待本局承辦人收到紀錄之 3日內並確認齊全後，再以電子郵件加
密方式給予轉介單位Ƕ 

(四) 有關本市毒防中心之追輔情形於每月 30日(若遇假日則延)由本

局承辦人彙整並回復轉介單位Ƕ 


